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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静：环境伦理学在中国

     前不久，以“一个公正和健康的社会”为主题的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在北京落下帷幕。虽然人们更多地关

注生命科学，但环境伦理学还是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强烈关注。 

  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兴起后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我国环境伦

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20多年来，中国学者围绕这一学科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争论，取得了许多有

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成果。近日，笔者特地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通进。 

  创建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 

  2004年10月，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中国首届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理事长的余谋

昌教授提出“创建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 

  从西方流传到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本身就有着许多争论，流派众多，存在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

论、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各种学说。那么，“中国环境伦理学学派”的创建和对环境伦理的研究，一定避

免不了诸多的“中心”、“主义”之争。 

  早在1994年，余谋昌教授就发表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提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点，随即引发了

一场涉及环境伦理学根基的大讨论。有人把争论形成的三类不同观点总结为：以余谋昌、叶平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

派，主张把道德关怀的领域扩展到自然界；以刘福森、章建刚为代表的另一方认为非人类中心论存在逻辑上的弱点和

缺陷，主张坚持人类中心立场，认为由此亦可确立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点；以杨通进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人类中心主

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有其合理性和缺陷，因而提出“超越和整合”两者的思路。 

  杨通进在解释他提出的“超越与整合——走向一种开放的环境伦理学”时说：“面对这些争论，我倾向于从一个

包容的角度看待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有其各自的长处，比如说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些基本诉求，能

够比较容易地转化为政策、法律，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共识，在短期内比较容易付诸实践；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

念，容易被环境民间环保组织接受，而且他们强调最终要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这是比较符合发展方向的一点。所以，

我主张整合两者的长处，同时避免各自的一些缺点。 

  因此，我也提出了‘四种境界'的说法：人类中心境界、动物福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态整体境界。人类中心

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的优势和合理性可以分别在这四个不同的境界中得到体现和说

明。 

  人类中心境界是环境保护的最基本的、可以普遍化的境界，必须要用法律来强制性地加以推行。动物权利境界、

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态整体境界则是环境保护的高级美德。 

  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二者综合起来，可能在实践层面上就可以先做一些容易的事。因

为改变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等等手段来实现。这样我们不用陷于太多的争论，而是把

精力放在可以达成共识、可以付之实践的方面，这样对解决环境问题比较有利一些。” 

  科学认识环境伦理学研究对象 



  因为在环境伦理学的根基上就存在着分歧，所以，在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上，不同专家学者的理解也不尽相

同。 

  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建平在《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20年》一文中指出：

“关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①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的研究；②人类

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而非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研究；③人和自然关系的机制和功能，生态道德

的本质及其建构的规律的研究；④人们对待环境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研究。”并且将其概括起来，总结成为两大

说法：“关系说”和“规范说”。但两者都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又产生了以徐嵩龄等人为代表的“综合说”，

他们认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既包含“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即环境价值观，又包括“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

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即环境意义上的人类道德行为规则两大主题。 

  田松认为：“环境伦理学主要研究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有人与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应该这样来看：道

德关系绝不是人与人之间才有的，人与环境之间同样存在道德的联系，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分，也就是环境伦理

学研究的一部分。” 

  杨通进指出：“作为一种全新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就在于，它在强调人际平等、代际公平

的同时，试图扩展伦理学的视野，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他

认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个是当代人和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

的关系，还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该把伦理仅仅理解成人与人之间才有的关系，那是一种狭隘的伦理学概

念。人类应该用一种比较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正确看待环境伦理学 

  对于怎样来定位环境伦理学、怎样看待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也有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环境伦理学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新的伦理学，是人际伦理学的转折”，具体说来是“对

环境退化进行哲学反思的学科，是一种全新的伦理观”；是“介于生态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独立学科，是揭示环境道德

及其建构规律的学科”；是“研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的科学”；是“生态学和伦理学相互渗透形成的一门交

叉学科”；是“一种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存在物对象上的伦理学说，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伦理思

潮。”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环境伦理学是“传统伦理学在环境问题上的应用，它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把

环境、生态、自然当作人对人履行道德义务的中介；如果说它有什么新的特征，那就是它看到了伦理学还必须关注基

于环境上的人的义务、基于自然可持续利用上的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义务，而这恰是传统伦理学所忽略的地方。” 

  田松认为：环境伦理学是比较难定位的，这要看研究出发的角度。现在主要的研究者有两类：一类是研究科学哲

学出身的人，另一类是研究伦理学的人。出发点不同，研究的侧重点就不同，所抱有的观点也就不同，那么对环境伦

理的解释就不同。 

  杨通进则指出：环境伦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与环境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有交叉的地方。环境问

题的出现导致了一些新兴学科的产生，如：环境经济学、环境政治学、环境法学、生态法学等等。环境伦理学的一些

观念贯彻到这些学科当中去了。 

  众多专家、学者认为，现阶段的中国环境伦理学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是人们更应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看待这些争

论，因为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着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来源：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34/47813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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